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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16 年 12 月 25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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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 

    第一条 为了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，丰富人民群众精

神文化生活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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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强文化自信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，提高全民

族文明素质，制定本法。 

    第二条 本法所称公共文化服务，是指由政府主导、社会力

量参与，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

设施、文化产品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。 

    第三条 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，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；应当按

照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支持优秀公共文化产品的创

作生产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。 

   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本级国

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按照公益性、基本性、均等性、便利性

的要求，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提高

公共文化服务效能。 

    第五条 国务院根据公民基本文化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

制定并调整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。 

   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

指导标准，结合当地实际需求、财政能力和文化特色，制定并调

整本行政区域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。 



 - 3 - 

    第六条 国务院建立公共文化服务综合协调机制，指导、协

调、推动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工作。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承担综合

协调具体职责。 

   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统筹协调，

推动实现共建共享。 

    第七条 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、新闻出版广电主管部门依照

本法和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负责全国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；国务院

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工作。 

  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化、新闻出版广电主管部门根据

其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文化服务工作；县级以上地方人

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工

作。 

    第八条 国家扶助革命老区、民族地区、边疆地区、贫困地

区的公共文化服务，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协调发展。 

   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残疾人

和流动人口等群体的特点与需求，提供相应的公共文化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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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十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与学校教育相结合，

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教育功能，提高青少年思想道德和

科学文化素质。 

   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科技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作

用，推动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，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和

公共文化服务水平。 

    第十二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开展国际合

作与交流。 

    第十三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公共

文化服务。 

    对在公共文化服务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

织，依法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

第二章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与管理 

    第十四条 本法所称公共文化设施是指用于提供公共文化服

务的建筑物、场地和设备，主要包括图书馆、博物馆、文化馆

（站）、美术馆、科技馆、纪念馆、体育场馆、工人文化宫、青

少年宫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、老年人活动中心、乡镇（街道）和

村（社区）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、农家（职工）书屋、公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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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报栏（屏）、广播电视播出传输覆盖设施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

点等。 

   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文化设

施目录及有关信息予以公布。 

   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

纳入本级城乡规划，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、省级

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，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、人口

状况、环境条件、文化特色，合理确定公共文化设施的种类、数

量、规模以及布局，形成场馆服务、流动服务和数字服务相结合

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。 

    公共文化设施的选址，应当征求公众意见，符合公共文化

设施的功能和特点，有利于发挥其作用。 

    第十六条 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用地，应当符合土地利用总

体规划和城乡规划，并依照法定程序审批。 

  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用地或者擅自

改变其用途。因特殊情况需要调整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用地的，应

当重新确定建设用地。调整后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用地不得少于

原有面积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910


